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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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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附 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内容规定

	1
	项目名称
	“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

	2
	响应文件 有效期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之日起九十天（日历日）

	3
	磋商保证金
	本项目免收磋商保证金。

	4
	磋商文件 份数
	本项目采用电子响应文件，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制作上传电子响应文件，供应商无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

	5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7日13:30（北京时间）
响应文件必须在截止时间前完成提交（上传），逾期提交（上传）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6
	磋商时间
地点
	2025年11月27日13:30（北京时间）
“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本项目为不见面磋商项目，开启阶段供应商在【供应商解密】环节必须使用CA证书解密电子响应文件，如在系统规定的解密时间内未能完成解密的视为放弃参与本项目。

	7
	评审时间
地点
	2025年11月27日13:30（北京时间）
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251号城市生活广场西楼五楼

	8
	成交
服务费
	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预算金额100万元以下部分，费率为该部分预算金额的1.5%；预算金额100万元（含）－500万元部分，费率为该部分预算金额的1.1%。单个项目收费不低于3000.00元。
说明：代理服务费以采购预算金额为基数依据，按以上规定的标准和差额定率累进法进行计算收取。例：如预算金额为150万元，则代理服务费＝100万元以下部分×1.5%＋（150万元－100万元以下部分）×1.1%。
本项目代理服务费为￥16540.00；由成交单位支付，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付清。
服务费交纳账户：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苏州南门支行
账  号：7323010182600103353

	9
	监督管理
	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电话：0512-68616651




目    录

1、 竞争性磋商公告
2、 供应商须知
3、 采购需求
4、 评审方法及标准
5、 合同主要条款
6、 附件格式





一、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JSZC-320500-SZSD-C2025-0061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苏采云系统”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5-11-27 13:3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500-SZSD-C2025-0061
2、项目名称：“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壹佰壹拾肆万元整（￥1140000.00）
最高限价：壹佰壹拾肆万元整（￥1140000.00）
5、采购需求：“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展品全部空运及陆运服务、展品定制木箱服务、出入关关务手续、全程专业运输人员等（具体详见采购文件）。
6、合同履行期限：六个月（起始时间根据采购人通知为准）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所属行业：交通运输业。承接服务的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响应单位具有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包含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得参加投标（除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特殊情况外）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每天上午00:00-12:00,下午12:00-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苏采云系统 
3、方式：苏采云系统报名后自行下载 
4、售价：0.0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5-11-27 13:30 （北京时间）
2、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五、开启
1、时间：2025-11-27 13:30 （北京时间）
2、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采购的有关信息将在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江苏政府采购网上发布；有关该采购项目的澄清、修正及成交等信息亦在以上网站发布，敬请留意。
2、政府采购监督电话：0512-8616651。
3、供应商在报名、下载、制作采购文件过程中如有软件操作方面疑问，请拨打（1）注册咨询：18261002950；（2）CA技术咨询电话：400-608-6099；（3）签章使用问题：025-83633811、025-83633812、15380932027、15371015030；（4）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联系电话：18261002950；QQ：3048755361、1315179389、895706745。
4、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4.1申领CA证书：
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需办理江苏省电子政务证书认证中心CA证书和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电子签章。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办理方法详见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法规政策--《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更换全省政府采购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的通知》或者“苏采云”系统登录界面中的“新CA办理指南”。“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江苏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全省通用。苏州现场办理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251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公共交易中心窗口，咨询电话：0512-69820834。
4.2登录报名：供应商插入CA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后选择具体项目，点击“我要参与”并签章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日期视同为依法获取采购文件日期。供应商须打印、保留《投标供应商确认函》，质疑时《投标供应商确认函》与质疑函一并提交；未依照采购公告要求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的供应商，视为未参与该项政府采购活动，不具备对该政府采购项目提出质疑的法定权利，但因供应商资格条件或获取采购文件时间设定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原因使供应商权益受损的除外。
5、制作、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5.1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方式，请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中操作成功参与项目后，必须在“已参与项目”界面中下载电子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后方可进行响应文件制作和提交（具体详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网址链接https://czju.suzhou.gov.cn/zfcg/html/content/20231220161910031.shtml）。
5.2补充通知（如有）：成功获取招标文件的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的更正（补充）公告，同时在“苏采云”系统中下载更正（补充）资料，如有遗漏（包括但不限于文件未下载或下载不完整），可能无法解密投标（响应）文件，由此所造成的响应失败或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5.3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形式，请供应商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采购文件要求进行制作、上传电子响应文件，响应单位无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电子响应文件制作完成后请在截止时间前完成提交（上传），否则视为放弃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6、线上参加开标（开启）会方式：供应商登录“苏采云”系统在平台首页点击“开标大厅”，进入江苏省政府采购一体化不见面开标（采购）大厅，在今日项目列表，点击项目，进入不见面开标系统。本项目为不见面磋商项目，开启阶段供应商在【供应商解密】环节必须使用 CA证书解密电子响应文件，如在系统规定的解密时间内未能完成解密的视为放弃参与本项目。
请供应商确保电脑、系统及其他设备（视频输入输出设备等）无误，且开启直至项目结束始终保持系统在线状态。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要求及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苏州博物馆
[bookmark: _Toc35393636]地址：苏州市东北街204号
联系人：吴嘉星
联系电话：0512-6757602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虎丘区滨河路1388号3B 501室
联系人：叶素萍
联系电话：0512-6520141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叶素萍、徐蕾、陈婷、汪泽华
电话：0512-65201419 


二、供应商须知
1.总则
1.1采购方式及定义
本次采购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以下简称磋商），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仅适用于竞争性磋商公告中所述项目。
采购人指本项目的需求方苏州博物馆。
采购代理机构指负责组织本次竞争性磋商的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1.2合格的供应商
1.2.1满足竞争性磋商公告中供应商的资格条件的规定。
1.2.2满足本文件实质性条款的规定。
1.3适用法律：本次竞争性磋商及由此产生的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制约和保护。
1.4磋商费用
1.4.1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磋商有关的费用，无论磋商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采购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1.4.2本次竞争性磋商采购代理机构按前附表规定收取成交服务费。
1.5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约束力：供应商一旦获取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并决定参加磋商，即被认为接受了本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和约束，并且视为自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益是否受到了损害。
2.竞争性磋商文件
2.1竞争性磋商文件有以下部分组成：
2.1.1竞争性磋商公告
2.1.2供应商须知
2.1.3采购项目需求
2.1.4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2.1.5合同主要条款
2.1.6附件格式
注：请仔细检查竞争性磋商文件是否齐全，如有缺漏请立即与采购代理机构联系解决。
2.2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澄清及修改
2.2.1任何要求对竞争性磋商文件进行澄清的供应商，均应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五日前按竞争性磋商公告中的通讯地址，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至少5日前，在江苏（苏州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书面更正公告形式通知所有获取磋商文件的供应商。不足5日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2.2.2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的更正（补充）公告，同时在“苏采云”系统中下载更正（补充）资料，如有遗漏（包括但不限于文件未下载或下载不完整），可能无法解密响应文件，由此所造成的磋商失败或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补充通知（包括更正公告）将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响应单位有约束力。
2.3响应文件的提交及编制
2.3.1电子响应文件要求
2.3.1.1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方式，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中操作成功参与项目后，必须在“已参与项目”界面中下载电子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后方可进行响应文件制作和提交（具体详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网址链接https://czju.suzhou.gov.cn/zfcg/html/content/20231220161910031.shtml）。
2.3.1.2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采购文件要求进行制作、上传电子响应文件，响应单位无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电子响应文件制作完成后请在截止时间前完成提交（上传），否则视为放弃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2.3.1.3电子响应文件材料中要求加盖公章的必须加盖响应单位电子公章。
2.3.1.4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对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补充、修改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必须与电子响应文件保持一致。
2.3.1.5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2.3.2响应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2.3.2.1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磋商的所有来往通知、函件和文件均应使用简体中文。
2.3.2.2除技术性能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须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4响应文件的组成	
2.4.1封面；
2.4.2磋商报价表；
2.4.3磋商报价明细表；
2.4.4磋商响应单位情况表。
2.4.5资格审查响应文件
2.4.5.1供应商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2.4.5.2响应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4.5.3响应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授权）；
2.4.5.4响应单位具有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4.5.5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4.5.6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或其他组织、自然人及成立未满一年的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原件扫描件】；
2.4.5.7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最近一期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和最近一期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如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响应单位如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2.4.5.8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
2.4.5.9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4.5.10《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4.5.11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4.5.12响应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bookmark: _GoBack]2.4.5.13其他有关资格证明的文件。
2.4.6符合性审查响应文件
2.4.6.1磋商响应函；
2.4.6.2商务、服务偏离表；
2.4.6.3服务质量保障承诺等；
2.4.6.4其他有关符合性证明的文件。
2.4.7综合评审响应文件
2.4.7.1根据磋商文件要求制定本项目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管理措施及后续服务承诺等；
2.4.7.2服务期间技术力量设备情况，响应单位所投入的人员情况介绍及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需提供人员的配备方案《配备人员一览表》）（如有）；
2.4.7.3响应单位综合履约能力证明文件等（如有）；
2.4.7.4其他可以证明磋商供应商资信、资质和服务质量的证书、文件等评审所需资料（如有）。
注：（1）以上2.4.5为资格审查要求提供的材料，是作为对供应商资格审查、质疑身份认定的依据，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并加盖电子公章。否则，磋商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不符合资格审查要求。
（2） 以上2.4.6为符合性审查须提供的资料，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并加盖电子公章。否则，磋商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
（3） 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时必须与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目录一一对应，将相关资料上传至相应模块，如未按照系统中模块上传的，相关不利后果（如资格审查不通过、符合性审查不通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 磋商响应文件编制要求：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形式，请供应商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进行制作、上传电子响应文件。电子响应文件制作完成后请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苏采云”系统，否则视为放弃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5）磋商过程中如有问题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会及时通过《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留存的手机号与供应商联系。请供应商确保该手机号磋商当日通信畅通，否则导致的对供应商不利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5磋商保证金：本项目免收磋商保证金。
3.响应文件提交
3.1采购代理机构收到响应文件的时间不得迟于竞争性磋商公告中规定的截止时间。
3.2采购代理机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修改竞争性磋商文件有权酌情延长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供应商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供应商受制的截止日期均应以延长后新的截止日期为准。
4.磋商采购程序
4.1采购代理机构按本须知规定的时间、地点主持磋商采购活动。
4.2供应商通过“苏采云”系统在线参与磋商活动；供应商应当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规定在 “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响应文件进行解密。
4.3在磋商响应文件网上提交截止时间止成功上传的响应文件少于三家，则本次采购失败。
注：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项情形的，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2家。
4.4由磋商小组审查供应商解密的响应文件。
4.5磋商小组（磋商小组由评审专家及采购人代表组成）进行资格审查、对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评审；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其单位加盖电子公章。
注：本项目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采用线上澄清：磋商小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布“澄清要求函”，接到“澄清要求函”的供应商应当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澄清、说明和补充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补充部分（此处规定时间的计算以系统中的倒计时间为准，供应商应随时保持系统在线，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澄清确认资料的，导致的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6对于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磋商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平等的磋商机会。磋商小组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布“磋商函”，供应商应当按照要求在“苏采云”系统提交“磋商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
4.7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采购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对采购文件做出的实质性变动是采购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将在“苏采云”系统中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在“苏采云”系统中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加盖CA电子公章。
4.8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将在“苏采云”系统向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发布“最后报价要求函”及最后报价格式表，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
4.9供应商未在磋商小组规定的时间内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最后报价的视为放弃磋商，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最后报价格式表须加盖CA电子公章，否则视为未提交最后报价（此处规定时间的计算以系统中的倒计时间为准，系统中的线上最后报价只有一次机会，提交后无法撤回，请供应商慎重提交）；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并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退出磋商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
进入项目评审流程后，建议各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始终保持通讯顺畅，时刻关注不见面开标大厅，不离开不见面开标大厅。
[bookmark: OLE_LINK20]4.10异常低价响应审查
4.10.1评审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小组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程序：
4.10.1.1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预算50%的，即响应报价〈采购项目预算×50%；
4.10.1.2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4.10.1.3磋商小组认定的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4.10.2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对响应价格作出解释，由磋商小组结合同类产品在主要电商平台的价格、该行业当地薪资水平等情况，依据专业经验对供应商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响应供应商不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审查相关情况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进行记录。
4.11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
4.12磋商小组根据磋商成交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4.13如磋商过程中出现本采购文件未尽事宜，由磋商小组根据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讨论决定。
4.14响应无效和终止磋商活动条款
4.14.1响应无效条款
4.14.1.1供应商不具备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资格条件的；
4.14.1.2响应文件签署不符合要求的；
4.14.1.3最终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不能成交；
4.14.1.4不同响应单位的响应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
4.14.1.5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4.14.1.6其他法律、法规及本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响应无效的情形。
4.14.2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的条款：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代理机构将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4.14.2.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4.14.2.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4.14.2.3在采购过程中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不满三家的。
4.15确定成交、询问及质疑
4.15.1确定成交供应商
4.15.1.1采购人在收到评审报告后，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4.15.1.2采购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江苏政府采购网”、“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公告成交结果。
4.15.2询问及质疑
4.15.2.1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十一条规定，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因此凡是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必须是依法获取采购文件，并请将符合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及网上报名的《投标供应商确认函》与质疑函一起递交，否则不予受理。
4.15.2.2本次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15.2.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收到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4.15.2.4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报名确认函等）。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4.15.2.4.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4.15.2.4.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4.15.2.4.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4.15.2.4.4事实依据；
4.15.2.4.5必要的法律依据；
4.15.2.4.6提出质疑的日期。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供应商委托代理进行质疑的，其授权委托书上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质疑递交地点：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联系地址：苏州虎丘区滨河路1388号3B 501室；电话：0512-65201419；联系人：叶素萍）。
5.成交通知书
5.1成交通知书：确定出成交单位后，采购代理机构在法定时间内向成交单位发出成交通知书；请成交单位在成交结果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使用CA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及时下载成交通知书。
5.2成交通知书将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5.3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成交结果，成交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成交结果。
5.4采购单位对未成交单位不承担解释未成交原因的义务。
5.5未成交供应商须在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代理机构另行提供用以接收《未成交通知书》的电子邮件地址，未按时提供电子邮件地址或提供信息有误的，视为自动放弃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6.授予合同
6.1签订合同
6.1.1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6.1.2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超出磋商文件以外的任何要求作为签订合同条件，不得与成交供应商订立背离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服务要求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6.1.3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6.1.4竞争性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竞争性磋商过程中有关澄清、承诺文件均应作为合同附件。
6.1.5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得将货物及其他相关服务进行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也不得采用分包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如有）将不予退还。转包或分包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6.2服务的追加、减少
6.2.1采购结束后，采购人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必须对采购项目所牵涉的服务进行适当地减少时，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竞争性磋商采购时的价格水平做相应的调减，并据此签订补充合同。
6.2.2项目结束后，采购人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必须对采购项目所牵涉的服务进行适当的添购时，由于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经相关部门批准，可以继续从成交人处按照规定的采购方式进行添购但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且所牵涉的服务的价格水平不得超过本次竞争性磋商的水平且低于当时的社会平均价。服务的添购，应在本次政府采购合同的基础上，另行签订货物和服务的添购合同。
7.服务费
7.1成交单位须按前附表的规定按其预算总金额计算并支付服务费，该费用应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付清。
7.2成交单位如果未按规定缴纳服务费，支付本磋商文件公布的预算金额的2%作为违约赔偿金，并保留诉讼的权利。
7.3缴纳代理服务费时，供应商则须提供开票信息。【注：发票开出后一律不予退换。供应商须对所提供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因材料信息内容的差错缺漏等而导致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开票信息
	报名单位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税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请成交单位将公司开票信息以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邮箱：szsdzb@126.com。成交单位凭已缴纳代理服务费的银行回单至代理机构领取成交通知书、合同。

三、采购需求
受苏州博物馆委托，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对其“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采购在国内组织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磋商。
一、磋商编号：JSZC-320500-SZSD-C2025-0061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预算金额：壹佰壹拾肆万元整（¥1140000.00）
    最高限价：壹佰壹拾肆万元整（¥1140000.00）
四、采购内容及要求：
1、项目背景：“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项目，是基于坚实考古证据和深厚学术研究的文化盛事；它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陈列，更是一次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的深刻诠释，是对先人智慧与匠人精神的崇高致敬，也是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的境外运输，是一项融合了法规理解、专业技术、精密操作和丰富经验的系统服务；每一个环节的严谨执行，都是对这份八千年文化遗产的负责。
2、项目概况：共涉及81件（套）文物展品及32 件（套）辅助支架（具体内容详见附件清单）；展品来自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览开展前由湖北省博物馆运至苏州博物馆；撤展后运返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展品包装要求：
3.1提供符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及文物运输包装要求的木箱、囊匣、必要的填充物、包装材料等，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内外包装箱制作。
3.2提供的包装箱需符合文物运输规范，适配专业运输车辆与航空包板，保障运输安全并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相关人员认可；对特殊文物，如超重、特殊包装文物提前制定采购单位认可的可行性方案。
3.3根据展品外包装箱尺寸，提前制作合理装车图，避免多次装卸对展品造成伤害。展品轻拿轻放；在搬运前确认沿途没有障碍物，防止展品在搬运途中跌落、破损。展品装卸时采用人工操作；人工操作时必须保持箱体平衡。针对特殊尺寸、重量的大型文物，提供专业的搬运设备和运输预案。
3.4不对展品包装箱进行任何特殊标注（除装箱单标签）、涂画或改变内部布局。包装箱上不得出现博物馆的名称或任何能够说明内为文物展品的字样。
3.5提供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指定要求的布展撤展材料及工具。
4、展览运输内容：
4.1湖北省博物馆至苏州博物馆陆运：包括但不限于自武汉湖北省博物馆至苏州博物馆装卸运输、押运员协助、关务及延期手续、苏州博物馆布展。 
4.2 苏州博物馆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陆运：包括但不限于苏州博物馆撤展、包装、协助文物进出审核管理处办理审核手续、报关、报检及延期手续、进出海关监管库费、机场装卸运输、押运员协助、境内外机场监督操作。
4.3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境外旧金山机场国际空运：直航、文物展览品高货值优先等级、美方押运人员必须与展品同机押运。 
4.4 境外旧金山机场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陆运：包括但不限于境外旧金山机场提货、办理境外关务手续（含美国本国保护濒危物种申报）、展品归还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并完成拆包装。
5、展览运输要求
5.1响应单位需具有自行办理国内、国际运输（陆运、空运）全部手续的能力。
5.2境内外陆路运输车辆：
5.2.1运输车辆：符合文物运输要求用车。
5.2.2车辆配备人员要求：每辆车至少配备2名司机及1名技术人员。
5.2.3响应单位需承诺从起运地至场馆途中不会有停留点或保证文物始终有人看管【响应文件中需提供书面承诺书并加盖公章，否则作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5.2.4 境内运输车辆具备海关监管资质，具有中国船级社集装厢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及对应车在海关的备案号；满足湖北省博物馆至苏州博物馆跨关区转关运输要求【响应文件中需提供书面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5.2.5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押运人员在境内外陆路运输全程押运随行，为押运人员提供全程协助服务。
5.2.6上海至旧金山国际空运，根据展览操作时间和美方确定运输线路、直航、文物展览品高货值优先等级、空运集装板整板不叠货；美方押运人员必须与展品同机押运，文物展品配载航班配合美方押运人员乘坐的指定航班。
5.2.7境内机场地面及监督：按照文物展览品高货值优先等级操作；为押运人员办理境内外货站工作证，确保押运人员在境内外机场进行监督。
5.2.8提供支持采购单位完成文物及布展物料在中美双边进出境（含美国本国保护濒危物种申报）、延期、跨关区申报、协助文物进出审核管理处办理审核手续。
6、保险服务及要求：【响应文件中需提供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否则作未实质性响应处理】
6.1保险金额：USD598.8万元，约合CNY4,311.36万元；险种：艺术品运输及展览保险。
6.2保险期限：暂定2026年1月1O日至2026年6月30日（以项目实际发生当日开始计算）。
6.3承保范围：保险期间内非保单除外责任所致的保险标的在运输（包括转移和不超过60天临时仓库）和全部展览过程中（“钉对钉”）所遭受的一切实体损坏或灭失（包括由于第三方引起的损失或损坏及由物质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   
6.4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及其实体受托人、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代理及雇员列入被保险人。
6.5覆盖战争保险条款、恐怖活动扩展条款、罢工、暴动或民众骚乱扩展条款、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并特别约定。 
6.6在保险公司规定时效内完成付款，不延误保险生效时间，从而延误文物运输进度。
7、实施计划时间：【具体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
7.1苏州博物馆展览：暂定2026年2月10日至 2026年5月10日；
7.2湖北省博物馆撤展：暂定2026年1月5日至1月9日；
7.3湖北省博物馆至苏州博物馆转运：暂定2026 年1月11日完成； 
7.4苏州博物馆布展：暂定2026年2月1日前完成； 
7.5苏州博物馆撤展：暂定2026年5月11日至5月25日。
8、人员要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8.1项目负责人：1人，主要负责组织项目具体实施工作，跟踪推进项目任务和问题的协调落实。项目负责人在实施过程中，及时向采购人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信息反馈。
8.2技术人员：1人，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能够顺利开展项目实施工作。
8.3项目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及技术人员）：不少于6人，需具有长期从事文物、艺术品包装运输行业操作经验。
8.4翻译人员：1人，提供全程英语翻译协助运输及布撤展工作。
9、 其他要求：
9.1美方来华布撤展人员费用【布/撤展各2名押运员（按实际发生进行支付）】:
9.1.1运输途中及返程报关期间布撤展押运员住宿费用；
9.1.2布展人员从苏州到上海机场承担押运员的签证费等出入境杂费；
9.1.3至机场接送专车费用；
9.1.4津贴标准:美方人员按100 美元/天计算（或等值当地货币）【工作周期（布/撤展）暂定为15天】
9.1.5按规定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两次审查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9.2成交单位保证在展品装卸、陆地运输过程中，严格遵守专业规定，轻拿轻放，稳妥操作。在运输过程中若文物有部分损坏，成交单位应及时填写展品受损记录，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受损展品名称、受损部位等。对受损展品进行拍照并尽快向采购单位通报。
9.3响应单位用工（包括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等）必须符合国家用工的相关规定，费用包括：基本工资、社保金、人身意外伤害险、劳保福利费等。
9.4响应单位负责展品运输服务事宜，未经采购单位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运输路线、方式、时间、内容。
9.5本项目成交后，成交单位配备的项目经理不得变更，如特殊原因需变更，必须提前一个月与采购单位协商。
9.6现场操作团队严格按照博物馆方人员专业指导意见和要求，根据展品的种类、形状、材质、年代、重量等不同的特点和展位布局安排采取相应的布展措施，将展品安全、规整、有序地码放到展厅或库房指定位置，并留出相应的安全应急通道。针对大件展品布展时，在充分考虑展厅位置及承重等因素，现场操作团队配有减震装置的专用车辆和装卸大件展品的起重及吊装装置，以及过坡道、门槛等障碍物的相关过渡工具。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的运输布置及撤展回运所有相关事宜。
9.7展品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如出现因地震、战争（交通事故除外）等法律规定的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损坏及非承运方工作人员操作造成的损坏，承运方不对上述原因造成的损坏承担责任。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因承运方过失造成的展品损伤，由承运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9.8响应单位需配合采购单位其他相关事宜。
9.9响应单位所提供标的物若涉及相关专利权时，须放弃其专利主张。因专利权引起的相关事宜由响应单位自行负责解决，与采购单位无关。保证其合法性，一切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失，均由响应单位承担。
10、附件：展品涉及清单：
	编号
	展品名称
	年代
	尺寸
（厘米）
	材质
	数量（件）
	收藏单位
	备注

	1. 
	Carved lacquer bowl剔犀碗
	1600-1800年
	高6.7 口径12.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 
	Tibetan message boards‌藏文经板
	1875-1925年
	宽4.6
长19.6
每片厚0.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 
	Lidded circular box with scene of rural life
乡居图带盖圆盒
	1800-1900年

	高20.3
最大径37.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 
	Round plate with melon scrolls
瓜藤纹圆盘
	1300-1400年
	高2.2
直径1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 
	Bowl
碗
	1300-1400年

	高10.5
最大径
23.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 
	Snuff bottle
鼻烟壶
	1850-1950年
	高6.3
宽5.1
厚1.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 
	Box for a Buddhist manuscript (Heart Sutra)
‌《般若心经》经匣
	1704年
	高31.8
宽17.8
厚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8. 
	Hibiscus-shaped cup stand, one of a pair lacquer inlaid with mother of pearl
雕漆嵌螺钿芙蓉纹杯托（成对之一）
	
	高1.9
直径1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9. 
	Cover for a Buddhist manuscript
佛经封面
	1403-1424年

	长26.7
宽73
厚3.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0. 
	Rectangular flower pot with scene of immortals
仙人图长方花盆
	1700-1800年
	高9.8
长27.5
宽18.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1. 
	Round box with decorations of peonies and doves
牡丹鸽子图圆盒
	1990年

	高16.4
最大径36.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2. 
	Alms box
‌钵式供盒
	1736-1795年

	高18.7
最大径38.7
	金属胎漆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3. 
	Hand warmer with handle, Approx
‌提梁手炉
	约1800-1960年

	高14.6
长17.9  宽14.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4. 
	Picnic set with design of four seasonal flowers and Chinese children at play
‌四季花卉婴戏图食盒
	约1800-1868年

	高32.2
长33.7
宽18.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5. 
	Covered box
盖盒
	1736-1795年

	高8.9
直径12.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6. 
	Textile-patterned shallow rectangular tray
‌织物纹长方盘
	1700-1800年
	高4
长38.9
宽26.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7. 
	Round covered box, one of a pair (pair with B60M307)
‌圆盖盒（成对之一，配对编号B60M307）
	1700-1750年
	高9.7
最大径20.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8. 
	Lidded box with design of a dragon cavorting in the ocean
‌海水龙纹盖盒
	1522-1566年
	高9.4
最大径23.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9. 
	Lidded box with carved flower designs花卉纹盖盒
	1400-1450年
	高8.3
直径23.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0. 
	Cylindrical box with boys at play
婴戏图圆盒
	1700-1800年
	高7.3
直径15.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1. 
	Eight cranes on a begonia-shaped tray
八鹤图海棠式盘
	1736-1795年
	高3.2
长25.4
宽19.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2. 
	Plate depicting nobleman and two  attendants in a garden
‌高士图盘
	1700-1750年
	高1.6
长15.6
宽14.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3. 
	Plate depicting gentleman and attendant in a spring scene
春景高士图盘
	1700-1750年
	高1.6
长15.6
宽14.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4. 
	Lidded cups with inscribed poetry by Emperor Qianlong
乾隆御题诗盖杯
	1776年
	高10.8
最大径10.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5. 
	Seated bodhisattva
菩萨坐像
	1368-1644年
	通高127
最宽48.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6. 
	Covered ewer with figures in a landscape
‌山水人物图带盖执壶
	1700-1800年
	高30.5
长22.7
宽9.4
	金属胎漆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7. 
	Lidded box with a scene of two lions playing with balls
‌双狮戏球纹盖盒
	1522-1566年
	高13.3
最大径25.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8. 
	Rectangular tray with officials traveling on horses
‌官员骑马图长方盘
	1400-1500年
	高2.9
长39.5
宽14.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29. 
	Rounded hexagonal lidded box
六曲委角盖盒
	1550-1600年

	高10.3
最大径13.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0. 
	Circular dish
圆盘

	1400-1450年
	高4.4
直径29.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1. 
	Tea bowl, one of a pair
茶碗（成对之一）
	1746年

	高6
最大径12.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2. 
	Table screen and stand
插屏（带座架）
	1736-1795年
	通高24.1
宽41.1
厚3.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3. 
	Box with design of lychee fruits
荔枝纹盒
	1500-1600年

	高3.8
直径9.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4. 
	Stand
座架
	1700-1850年
	通高41.6
边长24.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5. 
	Vase
花瓶
	1700-1800年
	高117.8
最大径63.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6.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of General Guo Ziyi
郭子仪拜寿图
	
	高118.9
横200
折厚2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7. 
	Teabowl stand
茶杯（带茶托）
	1200–1300年
	高8.7
最大径19.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8. 
	Covered round box decorated with pheasants and flowers
雉鸡花卉纹带盖圆盒
	1688年
	高12.5
最大径37.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39. 
	Tools and equipment
文具
	1600–1800年

	长25
直径1.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0. 
	Vase
花瓶
	1644–1911年
	高24.5
最大径10.3
	瓷器漆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1. 
	Rhomboid dish
菱形盘
	1100–1200年

	高1.7
长25.1
宽18.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2. 
	Foliated dish
瓣形盘
	1200-1300年
	高2.5
径17.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3. 
	Dish
盘
	1100-1300年

	高3
直径17.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4. 
	Box
盒
	1400-1500年

	高7.3
径9.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5. 
	Covered box with flower and insect motifs
花虫纹盖盒
	1522-1566年
	高11.7
最大径24.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6. 
	Screen with stand
插屏（带座架）
	1300-1400年

	通高40.8
宽39.1
厚19.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7. 
	Table screen with stand attached; designed as a sword rack
剑架形插屏（带座架）
	1500-1700年

	高38.1
宽43.4
厚16.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8. 
	Furniture
家具
	1200-1400年
	高10.5
长51
宽2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9. 
	Rectangular tray
长方托盘
	1250-1350年
	高3.2
长31.1
宽8.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0. 
	Tray
托盘
	1400-1500年

	高3.7径21.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1. 
	Covered box
盖盒
	1500-1700年

	高5.1
直径20.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2. 
	Tiered box
多层盒
	1300-1400年
	高20
边长2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3. 
	Lobed dish with metal rim and high stand
金属边瓣形高足盘
	1127-1279年

	高6.8
径29.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4. 
	Square box with cover
带盖方盒
	1573-1619年
	高6.4
边长14.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5. 
	Covered bowl
盖碗
	1200-1300年

	高7.9
最大径15.9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6. 
	Wish-granting wand (ruyi)
如意
	1800–1900年
	高6.4
长40.6
最宽10.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7. 
	Ingot-shaped incense box with floral design
银锭式花卉纹香盒
	1300-1368年
	高3.2
宽6.9
长6.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8. 
	Rectangular tray
长方托盘
	1400-1500年
	高3.2
长38.6
宽12.9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59. 
	Covered box with cloud-head design
云头纹盖盒
	1300–1500年
	高9.2
最大径30.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0. 
	Eight-lobed tray with flower patterns
花卉纹八瓣托盘
	1200-1300年
	高2.5
径21.9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1. 
	Octagonal plate with the Eight Treasures and a longevity character
八宝寿字纹八角盘
	1522-1566年
	高3
径17.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2. 
	Cosmetic box
化妆盒
	1300-1400年
	高9.5
最大径11.4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3. 
	Dish with quatrefoil rim
四瓣式盘
	1200-1368年
	高3.8
径19.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4. 
	Picnic box
食盒
	1800–1900年
	高45.7
长37.8
宽20.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5. 
	Plate
盘
	1644–1911年

	高3.2
直径20.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6. 
	Rectangular tray with the scene of Lin Hejing and his crane
林和靖与鹤图长方盘
	1400-1600年
	高2.5
长38.3
宽13.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7. 
	Rectangular tray with plum branch design
缠枝梅花纹长方盘
	1400-1600年
	高2.4
长35.4
宽10.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8. 
	Tray in the shape of a plum blossom
梅花形托盘
	1400-1500年
	高3.5
径30.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69. 
	Red rectangular tray
红漆长方盘
	1300-1400年
	高4.3
长42.7
宽13.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0. 
	Round box with gardenia design
栀子花纹圆盒
	1300-1400年
	高3.5
直径9.5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1. 
	Rounded box with a lid
带盖圆盒
	1400-1450年
	高4.1
径15.2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2. 
	Round box
圆盒
	1200-1300年

	高5.1
直径12.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3. 
	Foliated hexagonal dish
六瓣式盘
	1300-1400年
	高2.9
径18.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4. 
	Square tray
方盘
	1400-1500年
	高0.6
边长17.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5. 
	Oval dish with chrysanthemum border
椭圆菊瓣盘
	1200-1300年
	高2.9
长36.5
宽15.9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6. 
	Square tray, approx
方盘
	约1300-1400年
	高2.2
边长18.1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7. 
	Cup stand with hexagonal flange
‌六瓣式折沿杯托
	1450-1550年
	高7
最大径15.6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8. 
	Lobed dish with metal rim
金属边瓣形盘
	1100-1200年
	高3.5
径21.7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9. 
	Round box with set of nine smaller boxes inside
九子圆盒
	1650-1800年
	高4.1
直径10.8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80. 
	Dish with metal rim and foliated edge,approx
金属边瓣形盘
	1200-1300年
	高3.5
径27.3
	漆木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81. 
	Teapot with design of flowers
花卉纹茶壶
	1700-1800年
	高13.8
最长20.2
宽11.9
	陶胎漆器
	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五、综合说明
1、磋商响应单位必须说明其是否响应采购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服务内容与要求，如果对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
2、本次采购活动不接受联合报价及分包、转包。
3、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需要的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清关服务、运输、布撤展、成品保护、验收、保险、津贴、住宿、利润、税金、代理服务费、出入境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及本项目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4、验收标准：采购文件、《江苏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现行法律、规范标准执行。
六、政府采购政策：
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
1.1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1.2依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3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交通运输业。
1.4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5本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才可享受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6若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为虚假声明则视同提供虚假材料，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根据《关于贯彻执行绿色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和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苏财购〔2020〕10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如供应商认定本企业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提交《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未提交则不享受相关价格扣除政策。
3、监狱企业：根据苏财购〔2019〕10号文，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如供应商为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未提交则不享受相关价格扣除政策。
4、绿色采购：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需提供该产品有效期内的认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5、若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认定证明等材料为虚假材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七、关于对参与供应商信用记录的政府采购要求
1、采购代理机构会在接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登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并将查询结果递交评审小组。
2、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审查时，应根据查询结果对供应商的不良信用记录逐项甄别确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信用记录属于应依法拒绝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的失信信息，存在此类失信信息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一）政府采购严重违法记录，即供应商被全国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的。
（二）财政部门与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惩戒的失信信息，包括：
（1）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中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或者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200 万元及以上数额罚款（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的信用记录。处罚生效日至提交响应文件日未满三年的。
2.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2供应商若在经营活动中受到罚款的，请携带相关地方、部门对较大数额认定标准的证明材料，与响应文件一并提交。若无法提供，则可能承担响应无效等相应不利后果。
2.3对存在失信信息的供应商，由失信供应商进行确认。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根据评审小组确认的失信信息，登录到相关来源网站页面进行复核并打印，作为证据留存。


四、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评审方法
1、本次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人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2、评审时，磋商小组成员分别对每个有效响应单位的响应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直接将评委的评分按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出每个有效磋商单位的评委评审得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响应报价得分以各磋商单位最后磋商报价直接计算取得。评委评审得分和最后磋商报价得分相加为响应单位的综合评分。
3、如出现综合得分最高的响应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以最后磋商报价较低者优先作为成交供应商，如果最后磋商报价也相同的，则按技术指标较优者优先作为成交供应商，如果技术指标也相同，则由磋商小组投票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bookmark: OLE_LINK1]二、评分标准
（一）报价得分：10分
第一步：响应报价低于或等于采购预算价格（或最高限价）的，为有效投标报价。超采购预算价格（或最高限价）的响应报价为无效响应报价。无效响应报价的响应文件不进行评审，也不得标。
第二步：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如投标人为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则用优惠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如优惠后的价格为最低价的，则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100。
（2） 服务方案比较：64分
1、项目总体策划方案（8分）：能够充分体现服务的特色，整体规划透彻，定位准确，表述明确，满足采购需求得8分；基本体现服务的特色，规划较透彻，基本满足需求得5分；总体策划方案简单、不完善，服务内容有缺失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2、项目理解，进行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就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8分）：重点难点分析准确透彻，就相关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合理可行得8分；重点难点分析较准确透彻，就相关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较合理可行得5分；重点难点分析准确透彻一般性，就相关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一般性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3、项目运输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运输、搬运、装卸和布撤展、关务服务等）（10分）：方案考虑全面、内容详细、可行性强得10分；考虑比较全面、内容较详细、可行性较好得7分；考虑全面性一般、内容相对简单、可行性一般得4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4、安全保障措施（8分）：内容细致全面、防控性高、操作性强得8分；内容较细致、防控性较高、操作性较强得5分；内容不细致、防控性差、操作性欠佳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5、项目应急处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应急处理预案、应急处理流程、应急处理措施等综合评分）（6分）：方案完整、流程规范、针对性强得6分；方案较完整规范、符合采购需求、可行性较强得4分；方案简单、针对性、可行性一般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6、服务保障方案（内容须至少包括：服务保障承诺、响应方式和服务内容等）（8分）：服务保障说明全面得8分；保障说明有缺失得5分；保障说明缺失内容较多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7、服务期间与其他单位、部门的综合协调方案（8分）：方案中各单位、部门工作内容、职责等内容十分完整、分工职责明确，条理清晰，操作性强得8分；内容较完整、分工较明确、条理较合理，操作性较强得5分；内容基本完整，分工基本合理、内容一般，满足采购需求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不得分。
8、项目拟派人员及配置方案（包括人员名单、岗位、具体负责的事宜等）（8分）:人员配备齐全、架构合理、可行性强得8分；人员配备较齐全、满足本次采购需求得5分；人员配备一般、组织架构一般、操作性一般得2分；未提供相应内容的不得分。
（三）响应单位综合履约能力：26分
1、响应单位具有有效期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份得2分，最高得6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2、拟运输设备：配备自有车辆具有可视化监控系统（车厢内及车厢外）温控、减震、GPS定位、升降围板、货物紧固装置、消防安全设施等功能；每提供一辆得3分，最高得6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购买车辆合同及车辆登记证；有效期内的交强险保单正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3、项目负责人具备行业认证的国际货运代理行业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得2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4、项目负责人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3分；最高得6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合同中需体现项目负责人名字或业主（采购）单位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自拟），否则不得分】（注：企业业绩和项目负责人同一业绩的话不能同时得分的）
5、响应单位2022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3分；最高得6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注：企业业绩和项目负责人同一业绩的话不能同时得分的）




















五、合同主要条款
根据苏州博物馆的“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项目采购竞争性磋商文件（编号：JSZC-320500-SZSD-C2025-0061）、该项目的《成交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为明确甲方和乙方服务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以下条款，以兹共同遵守。
一、项目名称：“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
二、服务期限：六个月（起始时间根据采购人通知为准）。
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服务进度：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
服务质量要求：达到国家和省、市、区规定的技术标准。
服务内容：详见采购文件及乙方的响应文件。
三、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价（含税）人民币：大写（            ），小写（          ），包括完成本项目需要的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清关服务、运输、布撤展、成品保护、验收、保险、津贴、住宿、利润、税金、代理服务费、出入境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及本项目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付款步骤：
2.1合同签订后【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50%；待本项目展览结束，乙方将所有须运返的展品安全无损的运送回原址，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尾款；乙方每次支付款项时需同时提供同等金额的有效发票及双方签署盖章的《采购合同履行验收报告》。
3.乙方开具发票或开具发票不符合规定的，甲方有权暂缓支付相应款项，因此产生的损失及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
4.甲方在支付此项费用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个人），人员的薪金、福利、休假日补贴等由乙方付给，与甲方无关。
5.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承担；根据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6.付款方式：数字人民币支付或银行账户转账。乙方钱包或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账号：
数字人民币账号（数币钱包ID）：
四、服务质量与检验：
1.验收相关要求：
1.1验收标准：根据采购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双方签订的合同文件及《江苏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现行法律、规范标准执行。
1.2应能保证所提供服务涉及的知识产权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需方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采购要求及乙方响应文件中的承诺，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及履行本合同情况实行验收考核。
2.甲方必须满足本采购文件相关要求。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根据甲方有关要求，积极主动保质保量地完成此项目。
2.乙方必须满足本采购文件要求。
3.乙方在服务工作中应当做到文明工作、安全生产，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合同期内若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4.乙方应经常对员工进行岗位职责和安全教育，加强岗位责任考核。因管理不当、违规操作发生设备损坏、被盗等安全事故对甲方造成一定损失的，乙方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办法于合同签订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
七、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1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正当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足。
1.2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每天万分之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至多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5%。
2.乙方违约责任：
2.1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提供服务或提供服务不合格，不能完成合同，从而影响甲方正常项目进度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同时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2.2乙方在合同期限内不提供服务或提供服务不合格，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2.3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伴随服务及相关的其他服务的，甲方有权责令乙方于3日内予以改正，乙方逾期不改正的或者经甲方责令改正超过3次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2.4乙方有其他违反合同约定情形的，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
八、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或甲、乙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2.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九、合同修改：乙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合同，但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十、转让和分包：
1.政府采购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2.经甲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可以将合同项下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分包后不能解除乙方履行本合同的责任和义务，接受分包的人与乙方共同对甲方连带承担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十一、争议解决办法：
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事项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合同的解除：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49条、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及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2.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2.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十三、其他约定事项：
1.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1成交通知书；
1.2乙方的磋商响应文件；
1.3乙方在磋商过程中所作的其他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1.4竞争性磋商文件及其附件；
1.5合同附件；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乙方除应做好服务人员的安全教育外，还应为服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为服务人员办理作业时的人身安全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均由乙方负责（保险种类由乙方自行选择）。
十四、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采购编号：JSZC-320500-SZSD-C2025-0061）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即生效，生效后网上备案。
十五、附则：
1.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采购代理机构壹份，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壹份。
2.未尽事宜：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解释。

六、附件格式
格式1：磋商响应报价表

磋商响应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总价（元）
	服务期限

	“中国漆器：八千年辉煌历史展览”（暂定名）境外文物包装运输服务
	
	

	投标报价（含税）（大写金额）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2：分项报价明细表
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号
	项　　　目
	金额
	备注

	1
	境内陆运服务
	
	

	2
	境外陆运服务
	
	

	3
	国际空运费
	
	

	4
	保险服务
	
	

	5
	关务服务
	
	

	6
	来华布撤展人员费用
	
	人数：布、撤展各两名

	7
	其他服务
	
	

	
	
	
	

	合计金额（含税）
	
	


注：此表“合计金额”与磋商报价表“项目总价”须保持一致，否则以磋商报价表价格为准。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3：关于响应报价合理性的澄清说明（若涉及）

关于响应报价合理性的澄清说明

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本公司愿就由贵中心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项目编号）的磋商活动进行响应，对于本公司的响应报价合理性作出说明如下：
	响应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自拟答复并根据评标委员会关于澄清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备注:根据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在评标过程中当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预算50%的或者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或者评标委员会认定的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响应单位出具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对响应报价作出解释。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主要是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说明、材料（例如进货合同及发票、往期类似项目合同报价清单、库存清单、仓库照片等，最终以评标委员会具体要求为准）。响应单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报价处理。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4：磋商响应函

磋商响应函
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我方收到贵公司 （采购编号）号磋商采购文件，经仔细阅读和研究，我方决定参加磋商。并向贵公司承诺：
1、愿意按照磋商采购文件的一切要求，提供以上所有服务，总价格及明细见《磋商采购响应报价表》。
2、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严格履行磋商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履行服务义务。
3、我方同意按磋商采购文件中的规定，我方的响应文件有效期限为磋商开始后90天。
4、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在磋商采购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也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我方磋商文件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是真实的、有效的，若有虚假，我方愿承担一切责任。
5、我方愿意遵守磋商采购文件中所列的收费标准。
6、我方承诺该项磋商开始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我方同意被确定成交后若不履行我方响应文件的内容要求和各项承诺及义务的即被视为违约，我方成交资格将被取消。
7、我方同意我方若无法按约定条款履行义务等行为，采购方有权取消我方的成交资格。
8、如果我方被确定成交，我方愿意在签订合同时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成交服务费，逾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最高利率计付利息；
9、与本磋商有关的通讯地址：
单位：                               联系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供应商名称：（单位盖章）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姓名）系（响应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响应单位名称）的（姓名）为我公司被授权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苏州博物馆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采购活动。被授权人在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这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被授权人在授权委托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委托的撤销而失效，除非有撤销授权委托的书面通知，本授权委托书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响应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被授权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6：磋商响应单位情况表

供应商情况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注册号
	
	电话
	

	企业地址
	
	注册资金
	
	传真
	

	一、单位简历及机构
	

	二、单位优势及特长
	

	三、单
位
概
况
	职工总数
	
	其中：中级职称人员
	

	
	资产总计：  万元；资产净值： 万元；股东权益：  万元

	
	营业面积（含厂房面积）：    M2，产权：  M2，租：   M2

	
	销（零）售额：    年     万元；     年：      万元

	
	实现利润：    年      万元；       年：      万元

	
	主
要
业务
	

	
	
	

	
	
	




格式7：供应商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供应商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苏州博物馆：

我公司愿参加本次（项目名称）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我公司在响应文件中所有关于磋商资格的文件，证明与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有违背，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8：偏离表

偏离表（服务、商务）

	序号
	采购服务要求
	响应
（正偏离、负偏离、无偏离）
	偏离说明（如有）

	1
	
	
	

	2
	
	
	

	3
	
	
	

	4
	
	
	

	5
	
	
	

	...
	
	
	


注：供应商应在本表中对照磋商采购文件要求逐项对应列出响应内容，并在“偏离说明”项下填写以下内容：优于的，填写“正偏离”；符合的，填写“无偏离”；低于的，填写“负偏离”。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9：项目服务人员配置表


项目服务人员配置表
	序号
	岗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
	
	
	
	
	
	


注：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后附在本表后面。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0：项目服务方案（参考格式）

项目服务方案
	[bookmark: _Toc264146712][bookmark: _Toc314051681][bookmark: _Toc264146639]提示：
1、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特点编写成交后拟采取服务方案。
2、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编写，本页不够可另加页附后。

	


















注：磋商响应单位可参照上述格式自拟。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1：设备配备情况表（如有）

设备配备情况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品牌及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2
	
	
	
	
	

	3
	
	
	
	
	

	…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2：类似业绩一览表（若有）

类似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时间
	合同金额
（人民币）
	业主单位
	备注

	1
	
	
	
	
	

	2
	
	
	
	
	

	3
	
	
	
	
	

	4
	
	
	
	
	

	5
	
	
	
	
	

	
	
	
	
	
	


注：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后附在本表后面。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3：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响应单位：（盖章）
                                                日期：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3）《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所填的行业应与本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一致，不一致的不可享受相应政策优惠。本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以采购文件中具体规定为准。
4）如未对（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进行勾选，视同非中小微企业，不可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5）成交单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格式1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采购人名称）单位的（采购编号及项目名称）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备注：1）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②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③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④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⑤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成交单位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3）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15：

响应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与响应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单位名称
	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说明

	
	

	
	

	
	


注：响应单位应当按实填写所有与之有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如果没有请填“无”。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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